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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装配式建筑评价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一）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高水平

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省政府办公厅《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浙江建筑业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

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精神，规范装配式建筑评价管理，提

升建造品质，促进建筑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根据《浙江省绿色

建筑条例》、《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凡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在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国

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或者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公告和

合同、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选址意见书）、政府投资为主体的

建设单位发布的项目招标文件，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要求

实施装配式建造的房屋建筑工程（不包括工业建筑），应当按

照本办法进行装配式建筑评价及等级划分工作。

本办法所称装配式建筑是用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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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建筑，包括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以及装配式混合结构建筑。

（三）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称“省建设厅”）负责

全省装配式建筑评价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装配式建筑评价工作的实施与管理。

二、评价程序和要求

（四）装配式建筑评价分为设计阶段评价和竣工阶段评价

两个阶段。装配率以竣工阶段评价的结论为准。

（五）设计阶段评价程序和要求：

1.建设单位应在取得施工许可证 3个月内，向项目所在地

建设主管部门申请设计阶段评价，提交《浙江省装配式建筑评

价表（设计阶段）》、装配率计算书、装配式建筑建造承诺书、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等材料。

2.施工图审查机构要根据规划条件、方案或初步设计审批

意见以及浙江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33/T 1165-2019），

重点审核施工图设计文件中装配率是否符合装配式建筑评价

标准要求，并在出具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中予以说明。

3.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提交的设计阶段

评价材料以形式审查为主。凡材料齐全、完整、有效的予以登

记，完成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评价。对不符合设计阶段评价要



—3—

求的，退还申请材料，建设单位应完成整改后再重新申请评价。

（六）竣工阶段评价程序和要求：

1.建设单位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后 1个月内，向项目所在地

建设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阶段评价，提交《浙江省装配式建筑评

价表（竣工阶段）》、专家出具的评审意见、装配式建筑实施承

诺书等材料。

2.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提交的竣工阶段

评价材料以专家审查为主。凡有专家评审意见且材料齐全、完

整、有效的予以登记，完成装配式建筑竣工阶段评价。对不符

合竣工阶段评价要求的，退还申请材料，建设单位应完成整改

后再重新申请评价。

三、监督管理

（七）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装配式建筑实施过

程的日常监管，确保装配式建筑的建造质量和安全。

（八）建设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承诺的装配式建筑

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因设计变更导致装配率降低的，建设单位

应根据变更后的设计图纸重新计算装配率，并向项目所在地建

设主管部门提交装配率计算书。变更后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

不得违反该项目原本实施装配式建造的有关要求。

（九）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竣工装配式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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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原则上每年对竣工项目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

20%，每个项目一般抽查 2个及以上单体建筑。

四、专家管理

（十）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建立本辖区建筑工业化

专家库，专业包括建设管理、工程设计、建筑施工、部品部件、

构件生产等。

（十一）评审专家由建设单位从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组

建的建筑工业化专家库中抽选，专家人数不少于 3名。评审专

家与被评审项目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实行回避制度。

（十二）评审专家应根据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竣工验收

资料和相关影像记录对装配式建筑实际装配情况进行审查，并

出具专家评审意见。评审意见要写明项目的装配率和实施装配

式建筑的面积。当确定为装配式建筑且符合装配式建筑等级划

分时，应当注明相应等级。

五、等级评价

（十三）设区市及以上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确定为装配式

建筑且符合装配式建筑等级划分的项目进行评价。其中，A级

装配式建筑由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核认定并授予证书和标

牌，AA级及以上装配式建筑由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初审

后，报省建设厅审核认定并授予证书和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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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装配式建筑标牌应注明单体建筑的装配率及评价

等级、建筑面积、结构类型、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名称等内容。

六、结果应用

（十五）装配式建筑评价结果主要应用：

1.作为享受装配式建筑支持政策、财政奖补资金、建筑工

业化考核的依据；

2.作为申请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示范企业、示范基地、

示范城市的依据；

3.评价为 A级及以上的装配式建筑，优先推荐评优评先等

荣誉。

七、违反情况

（十六）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发现建设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予以严肃处理，撤销装配式建筑评价结论，将

其不良行为纳入信用管理，有关结果抄送同级发展改革、自然

资源等部门。已评价为 A级及以上装配式建筑的，报由相应主

管部门撤销评价等级结论，收回证书和标牌。据此享受到的相

关奖补政策或荣誉应相应退回或取消。

1.申请评价过程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2.未按照设计阶段评价和书面承诺要求组织实施的，或者

竣工阶段评价的实际装配率不符合承诺要求的；



—6—

3.未按照监管部门整改意见组织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十七）发现评审专家存在弄虚作假、未按规定实施评审、

违反有关纪律的，取消专家资格，其不良行为纳入信用管理。

八、其他

（十八）本办法自 2023年 2月 xx日起实施。工业建筑可

参照本办法执行。


